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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731 号《关于准予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的批复》准予变更注册，于 2021年 9月 23 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基金管理人为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托管人”）。 

根据《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或“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

资产规模”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若无对应日则顺延至下一日），

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亿元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本基金合同将按其约定程

序进行清算并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方式延续。若届时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发生变化，上述终止规定被取消、更改

或补充，则本基金可以参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执行。”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21年 9月 23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为

2024 年 9 月 23 日。截至 2024 年 9 月 23 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 亿元，触发

《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本基金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程序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

终止《基金合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即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 2024 年

9 月 23日。 

本基金基金财产清算相关安排详见基金管理人于 2024年 9月 24日发布的《关于华富国

潮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由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 2024年 9月 24 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

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进行清算审

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1071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 9 月 23日 

最后运作日（2024 年 9 月

23 日）基金份额总额 
22,102,845.23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国潮优选主题相关股票，在合理控制风险并保

持基金资产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

定增值。 

投资策略 

资产配置策略方面，本基金综合考量经济长期发展趋势、宏观

经济周期变动、相关政策导向、利率水平等并结合各类资产的

风险收益特征和当前估值水平等因素，决定各类资产配置比

例，并随着上述因素的变化而适时调整配置比例。本基金在基

金合同约定的各类资产配置范围内，根据上述资产配置策略，

进行各类资产配置。股票投资策略方面，国潮优选主题相关股

票的界定：随着国内企业制造能力、研发能力、创新能力的提

升，国产品牌全面崛起，呈现出明显的进口替代的趋势。本基

金定义的“国潮优选”主题是指能提供引导和代表国产潮流的

优秀产品和服务的相关上市公司，重点关注领域包括：纺织服

装、食品饮料、农林牧渔、家电、化工、汽车、交通运输、家

居及建材等行业、消费者服务（旅游及休闲、酒店及餐饮、教

育、综合服务），医药、消费电子、计算机、通信、商贸零

售、金融等行业。未来如果由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或产业升

级造成国潮优选主题的覆盖范围发生变动，基金管理人在履行

适当程序后，可以对上述界定进行调整和修订。行业投资策

略：本基金的行业配置首先选择符合以上对国潮优选定义的行

业。此外本基金在构建组合过程中将对组合的行业构成进行权

衡和持续优化，以保持组合的行业分散性和保证流动性，降低

投资风险。个股投资策略：本基金将结合定量、定性分析，从

所选行业中精选出符合以下要求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1）定



量分析方面：本基金定量的方法主要通过对公司成长性指标、

财务指标和估值指标等方面的综合评估，以挑选具有成长优

势、财务优势和估值优势的个股。包括：成长性指标（收入增

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等）、财务指标（毛利

率、营业利润率、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等）、估值指标

（PE、PEG、PS等）。2）定性分析方面：本基金采用定性分析

的方法，主要从品牌影响力、商业模式及公司治理方面进行综

合评估考察，从而精选出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符合时代发展和

国家政策支持方向的上市公司。①品牌影响力。优秀的品牌拥

有诚信度、知名度、美誉度等，是给公司带来溢价、产生增值

的一种无形资产。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使得公司拥有行业领军的

市场份额和广阔的增长远景。本基金将考察客户对品牌的认可

程度来判断其影响力。②商业模式。公司的商业模式一定程度

上影响其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发展潜力。本基金将从商业模式的

独特性、可复制性、可持续性及赢利性等角度考察公司的商业

模式是否符合行业发展的趋势、是否可以维持公司销售规模和

盈利的持续性增长。③公司治理。本基金所选公司应具有良好

的公司治理，对公司治理的考察，主要从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合

理、公司高管诚信记录是否良好、公司发展战略是否合理有

效、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否透明、是否存在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

源的事项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港股通标的股票投资策略：本

基金可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投资于香港

股票市场，不使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境外投资额度进

行境外投资。本基金将精选投资于国潮优选主题相关的港股通

标的股票，并将基本面健康、业绩增长快、估值有优势的港股

纳入本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债券投资策略方面，本基金可投

资的债券品种包括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等。本基金将在研判

利率期限结构变化的基础上做出最佳的资产配置及风险控制。

在选择国债品种中，本基金侧重于对国债品种所蕴涵的利率风

险、流动性风险的分析，根据利率预测模型构造最佳期限结构

的国债组合；在选择金融债、企业债品种时，本基金重点分析

债券的市场风险以及发行人的资信品质。因为可转换债券和可

交换债券兼具权益类证券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特性，且具有抵

御下行风险、分享股票价格上涨收益的特点。本基金将选择公

司基本素质优良、其对应的基础证券有着较高上涨潜力的可转



换债券和可交换债券进行投资，并采用期权定价模型等数量化

估值工具评定其投资价值，以合理价格买入并持有。资产支持

证券投资策略方面，本基金将通过宏观经济、提前偿还率、资

产池结构及资产池资产所在行业景气变化等因素的研究，预测

资产池未来现金流变化；研究标的证券发行条款，预测提前偿

还率变化对标的证券的久期与收益率的影响，同时密切关注流

动性对标的证券收益率的影响。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

线、个券选择和把握市场交易机会等积极策略，在严格控制风

险的情况下，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风险调整后的

收益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期获得长期稳定收益。股指期货投

资策略方面，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依据资产配置策略，根据风

险管理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择时对冲股票资产的系统性

风险或对冲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如大额申购赎回等。本

基金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股指期货投资比例内，择时调整股指期

货的投资比例。本基金优选与现货的资产尽可能匹配、期限尽

可能匹配、流动性较好的股指期货合约。本基金力争精准测算

股指期货套期保值的相关要素，力争实现最佳套期保值效果。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内地消费主题指数收益率*65%+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指数

收益率*10%+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25%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预期收益和风险水平高于债券型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本基金如果投资港股通标

的股票，需承担港股通机制下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

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发起式 A 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发起式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0711 019196 

最后运作日（2024 年 9 月

23 日）下属分级基金的份

额总额 

21,488,051.81 份 614,793.42 份 



三、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731 号《关于准予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变更注册的批复》准予变更注册，由基金管理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

定于 2021年 9 月 9日至 2021年 9月 17日向社会公开募集。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21年

9月 23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数为 33,465,650.69份，其中认购资金利

息折合 4,813.97 份基金份额。 

自 2021年 9月 23日至 2024年 9月 23日期间，本基金正常运作。 

根据《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及基金管理人华富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于 2024年 9 月 24日发布的《关于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21 年 9月 23日，基金

合同生效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为 2024年 9月 23 日。截至 2024年 9月 23日日终，本基金的

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亿元，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本基金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

定程序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本

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 2024 年 9月 23日，并于 2024 年 9月 24日起进入清算程序。 

 

  



四、财务会计报告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4年 9月 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24年 9月 23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050,525.61 

其中：银行存款利息 33.87 

清算备付金 1,608.55 

其中：清算备付金利息 19.84 

存出保证金 4,167.86 

    其中：存出保证金利息 9.90 

交易性股票投资 11,661,672.38 

交易性债券投资 510,873.29 

应收申购款 899.20 

资产总计 13,229,746.89 

负债：  



应付赎回款 48,455.66 

应付赎回费 65.45 

应付管理人报酬 10,754.51 

应付托管费 1,792.42 

应付销售服务费 144.11 

应付交易费用 2,825.24 

应付税费 1.34 

应付审计费 21,885.99 

应付证券清算款 0.72 

负债合计 85,925.44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22,102,845.23 

未分配利润 -8,959,023.7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143,821.4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229,746.89 

注:1. 报告截止日 2024 年 9 月 23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人民币 0.5948 元，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C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人民币 0.5911 元，基金份额总额 22,102,845.23 份，其中，华富国

潮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份额 21,488,051.81份；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类基金份额 614,793.42份。 

2. 本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会计师樊冬、沈文

伟签字出具了天健审〔2024〕6-32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清算情况 

自 2024 年 9 月 2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6 日止为本基金清算期，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按照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全部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

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一）清算费用 

按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

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最后运作日资产清算情况 

1、资产处置情况 

（1）截至 2024 年 10 月 16 日银行存款余额为 15,826,812.65 元，其中应收利息为

1,338.52 元，基金管理人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根据变现情况以自有资金垫付并向基金

份额持有人分配，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2）截至 2024 年 10 月 16 日清算备付金余额为 221.64 元，其中中登上海最低清算备

付金应收利息为 0.96 元，中登深圳最低清算备付金应收利息为 0.72 元,深港通备付金应收

利息为 219.96元。以上备付金应计利息将于 2024 年第四季度银行结息日后结息入账。基金

管理人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根据变现情况以自有资金垫付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基

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3）截至 2024 年 10 月 16 日存出保证金余额为 3,122.74 元，其中中登上海存出保证

金为 1,431.20 元，中登上海存出保证金应收利息为 2.10 元，中登深圳存出保证金为

1,686.67 元，中登深圳存出保证金应收利息为 2.44元，深港通存出保证金应收利息为 0.33

元。以上存出保证金将于清算期结束次月第二个交易日退回，存出保证金应计利息将于

2024 年第四季度银行结息日后结息入账。基金管理人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根据变现情

况以自有资金垫付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

金管理人所有。 

（4）交易性股票投资已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全部变现完毕，金额合计 14,471,565.00

元。 

（5）交易性债券投资已于 2024年 10月 9 日全部变现，金额合计 511,228.90元。 

2、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已于 2024 年 9月 26日全部支付完毕。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费已于 2024 年 9月 26日全部支付完毕。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费已于 2024 年 10月 10日全部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已于 2024 年 10月 10日全部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已于 2024年 10月 10日全部支付。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已于 2024年 10月 15日全部支付。 

（7）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税费已于 2024 年 10月 14日全部支付。 

（8）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审计费已于 2024 年 10月 15日全部支付。 

（9）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证券清算款已于 2024年 10月 14日全部支付完毕。 

3、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 2024 年 9 月 24日至 

2024 年 10 月 16 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损益  

1、利息收入（注 1） 1,530.36 

2、投资收益（注 2） 2,550,085.26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
"-"填列） 256,543.16 

4、赎回费收入 0.25 

清算损益小计 2,808,159.03  

二、清算支出  

清算支出小计（注 3） 10,325.00 

三、清算净损益 2,797,834.03 

注 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 2024年 9月 24日至 2024年 10月 16日止清算期间的托管账

户活期存款利息收入、最低清算备付金利息收入和结算保证金利息收入，该款项尚未结息的

部分将于最后分配前由基金管理人根据结息情况以自有资金垫付，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



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A/C 类基金份额之间的收入分配按照各类别基金净值占

比进行分配。 

注 2：投资收益系自 2024年 9月 24日至 2024年 10月 16日止清算期间交易性金融资产

处置变现后获取的投资收益。 

注 3：清算支出所列金额包括托管账户维护费 300.00元、银行汇划款手续费 25.00元、

律师费 10,000.00 元。 

4、清算期间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24 年 9月 23日）基金净资产 13,143,821.45 

加：清算期间净损益 2,797,834.03 

减：1,基金赎回对价（2024 年 9月 24日确认的投资
者赎回转出申请，于 2024年 9月 26日支付）  121,508.45 

二、2024年 10月 16日基金净资产 15,820,147.03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

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

有的各类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本基金剩

余财产为人民币 15,820,147.03 元。 

自 2024 年 10 月 17 日起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期间产生的收益或费用亦由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享有或承担。但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垫付的资金，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

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5、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栖霞路 18号陆家嘴富汇大厦 A座 3楼、5楼 

存放网址：http://www.hffund.com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咨询电话：400-700-8001 

 

 

华富国潮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4年 10月 16日 


